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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气 象 局
中气提字〔2022〕21号

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

第01760号（资源环境类128号）提案答复的

函

朱定真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建设国家风能太阳能资源专业观测网的提

案》收悉。经商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，现答复如下：

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风能太阳能等绿色低碳能源的开

发利用提出了新的需求，大规模、高比例发展风能和太阳能发电，

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措施之一。2022 年 4月国

务院印发《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（ 2022—2035 年）》（国发

〔 2022 〕 11 号），明确提出加强气候资源普查和规划利用工

作，建立风能太阳能等气候资源普查、区划、监测和信息统一发

布制度，研究加快相关监测网建设；开展风电和光伏发电开发资

源量评估，对全国可利用的风电和光伏发电资源进行全面勘查评

价；研究建设气候资源监测和预报系统，提高风电、光伏发电功

率预测精度；探索建设风能、太阳能等气象服务基地，为风电场、



太阳能电站等规划、建设、运行、调度提供高质量气象服务等内

容。

近年来，中国气象局加强与发展改革、能源等部门合作，

积极提高风能太阳能相关气候资源评价以及预测预报技术能力，

根据能源气象保障服务需求提供专业服务，为可再生能源资源普

查、项目开发和电力系统运行提供了支撑。

    一、多部门联合加强风能太阳能资源观测能力建设

2022 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《关于

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》（发改能源

〔 2022 〕 206 号），明确建立清洁低碳能源资源普查和信息共

享机制，要求提高可再生能源相关气象观测、资源评价以及预测

预报技术能力，为可再生能源资源普查、项目开发和电力系统运

行提供支撑。 2021 年 12 月，中国气象局与国家能源局签署战

略合作框架协议，双方联合开展风能太阳能资源普查，健全监测

预测与预警服务保障机制，深化电力安全气象服务合作，共建国

家能源气象资源开发中心，加强数据共享和合作研究。

中国气象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持续完善综

合气象观测体系，积极推进专业化的风能太阳能资源观测能力的

建设。一是多渠道落实风能太阳能观测站网建设资金。在积极争

取中央投资的基础上，推动各省（区、市）气象局加强与当地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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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部门和发电企业的合作，遵循共享共用原则，联合争取地方政

府投资，引导市场主体合作建设，共同完成风能太阳能专业气象

观测网的建设和维护。二是统筹规范风能太阳能资源观测站网。

按照一站多用、一网多能、多网融合的理念，将相关部门和行业

的观测系统纳入综合气象观测业务的总体布局；加强部门协作，

统一气象观测标准规范，保证气象观测装备可靠和数据准确，提

升风能太阳能领域观测、预报的专业气象服务能力。三是有序提

升风能太阳能资源观测能力。中国气象局制定面向 2035 年的风

能太阳能资源观测网布局方案，重点提升覆盖九大清洁能源基地、

四大海上风电基地和太阳能资源丰富地区的观测能力，同时以站

网密度满足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需求为目标，不断强化观测数据

的质量。

二、做好风能太阳能等能源开发利用的气象保障服务

中国气象局积极提升能源开发利用、规划布局、建设运行

和调配储运气象服务水平，重点加强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开

发利用的气象保障工作。一是为能源、电力、生态环境等相关部

门提供高温、暴雨、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，以及森林草

原火险预报、新能源发电气象条件预报、能源保供关注重点等专

业气象服务，有效支撑风能太阳能科学利用。二是强化能源保供

气象服务能力。持续提升临近- 短中期-月 - 季节的无缝隙风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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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阳能资源预报的精细化和准确率水平，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效

率；提升气象灾害预警能力，减轻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风能太阳

能发电、电网设施和能源安全可能造成的风险。三是深化能源安

全气象服务合作。持续开展绿色能源开发利用气象服务的需求调

研，加强与各级能源、电力部门合作，推动气象、能源资料共融

共通，建立健全相关保障机制；积极支持开展风能太阳能资源普

查工作，进一步提升更加精细化、更具有针对性的全国风能太阳

能监测评估能力。

三、持续加强风能太阳能资源监测和预报预警能力建设

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中国气象局持续加强风能太阳

能资源监测评估和预报预警能力建设。一是将太阳辐射观测纳入

国家气候观测网建设范畴，为提高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

供重要基础支撑。二是认真落实关于可再生能源资源观测及普查

的工作部署，采取多种措施，提升国家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和预

报预警能力。三是积极提升风能太阳能领域的专业气象观测能力

和观测质量，为可再生能源高质量跃升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，

促进我国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
按照《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（ 2022—2035 年）》关于提

升能源开发利用、规划布局、建设运行和调配储运气象服务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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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，中国气象局将会同相关部门，继续做好面向国家碳达峰

碳中和愿景下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相关工作。一是优先在国家基准

气候站以及新疆、西藏、内蒙古等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国家基本气

象站，开展地表辐射收支观测；加强河西走廊、新疆、冀北、内

蒙古、松辽平原等清洁能源基地和广东、福建、浙江等海上风电

基地的高空风观测能力。二是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利用的

发展需求，加强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，做好各地风、光气候特征

分析，提供更为精细、更具有针对性的全国风能太阳能评估结果。

三是重点针对大风、暴雨（雪）、覆冰、极端高（低）温和长期

寡照、静风天气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风能太阳能发电、电网设

施和能源安全可能造成的风险，提升气象灾害预警能力，减轻极

端气象条件造成的能源风险。四是加强与各级能源、电力部门配

合，推动气象、能源资料共融共通，根据能源气象保障服务需求

提供专业服务，全力保障好国家“双碳”目标愿景顺利实施，保

障能源安全和绿色、高效发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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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气象局



（联系单位及电话：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司   010-

6840642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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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务院办公厅、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、

国家能源局。


